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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 数字唱片系统 年版 和 唱机特性测量

方法 年版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激光 唱机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和标志 包装 运输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家用 唱机 以及各种家用音频系统中的 部分

引用标准

数字声频接口

声学测量优选频率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磁带录音机测量方法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适用于生产过程稳定性检查

录音录像术语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的有效性检验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电网电源供电的家用和类似一般用途的电子及有关设备的安全要求

收音机 录音机听音试验

广播接收机及有关设备的传导抗扰度特性测量方法

广播收音机 广播电视接收机 磁带录音机 声频功率放大器 扩音机 的环境试验要求

和试验方法

扬声器听音试验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有关设备干扰允许值和测量方法

声系统设备互连的优选配接值

音频组合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采用说明

本标准译文由全国电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供



术语

除下列术语外 本标准中所采用的其他术语按 的规定

基准值

选作其他被比较值的基准的任一参量的规定值

基准录音电平

选作所有其他被比较的录音电平值基准的规定录音电平值 本标准中满度数字录音电平为

轨迹

唱片上由离散的坑序列形成的对应于某乐曲的一条多圈螺旋形痕迹 为了便于选读不同轨迹

须对各条轨迹按顺序加以编号 谓之轨迹号

基准信号

规定为参考频率 基准录音电平 满度 无预加重的电平校准用信号

参考频率

测量时选作参考点的频率 本标准中参考频率为

基准输出电压

重放参考频率的基准录音电平时负载阻抗两端呈现的电压

大功耗

唱机在工作期间可从电源获取的 大功率

的通道不平衡度

在基准录音电平和参考频率条件下 通道间的输出电平差

串音

在测试条件下 左 或右 通道中的有用信号电平与由该信号在右 或左 通道中产生的无用信号电

平之差 以分贝表示

频率响应

由规定信号经任一通道重放输出电平 相对于参考频率的电平 随频率的变化

去加重频率响应

用预加重记录的规定信号经任一通道去加重放音的输出电平 相对于参考频率的电平 随频率的变

化

信噪比

基准信号的放音输出电平对数字无声信号部分放音输出的噪声电平之比

动态范围

噪声加失真相对于基准录音电平的值

失真加噪声

除去基波分量以外的谐波和噪声电压与基准输出电压之比

互调失真

由互调产生的所有频率成分的有效值与调制频率成分有效值之比

频率误差

重放信号频率与原记录信号频率之差与原记录信号频率之比 以百分数表示

通道间相位差

在规定频率时左右通道输出之间的相位差

电平非线性

输出信号电平相对于唱片上规定电平的实际偏差

读取时间


